
切結書 

 

本人 ____________ 參加「第 53屆全國技能競南區分區技能競賽」，為

_________________職類優勝選手，因本人無金融帳戶，基此，同意將優勝獎金逕

行匯入家長之帳戶(收款戶名、帳號等資料詳如參賽意願書)。 

爾後如有任何數額或其他問題均與貴分署無涉，概由本人自行負責。 

此致  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切結書人(選手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    名：           （親簽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切結書人(家長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    名：           （親簽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 112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 


